
江苏省高等学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

关于举办2025“中国教育电视台·外研社杯”

职场英语挑战赛江苏赛区比赛的通知

全省高职高专院 校教务处 、 外语教学系(部):

一 、 赛事组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

持“以赛促教、 以赛促 研 ，以赛促建、 以赛促改”的中心思

想， 推动“岗课赛证”综合育人， 紧密对 接数字经济时代产

业发展需求，2025年外语教学与研 究 出版社联 合中国教 育电

视台再次举办 “中国教育电视 台 ·外研社杯”职 场英语挑战

赛 (以下 简称“挑战赛 ” ) 。挑战赛分为写作比赛和演讲 比

赛，经研究决 定，我省将于2025年11月7-9日举办挑战赛江

苏赛区比赛 (以下 简称“江苏赛区比赛 ” ) ,现 将相 关事项通

知如 下 ：

织

二 、 参赛资

受全 国大赛主办单位的委托，由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

职教育研 究委 员会 、 江苏省高等学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和外

语教学 与研 究出版社华东信息中心共同成立江苏赛事组委

会 (以下 简 称 “组 委 会 ”) ,负责 组 织 协调工作，由江苏经

贸职业技 术学 院承 办 江苏赛 区比赛。

格

三、 写作比赛安

本省 高 等职业学校 (含 职业本科院 校) 全 日制专科在校

中国籍 学 生。 两个比赛不分组别 ，各 校择优选拔3名选手参

加（承 办 学校可以安 排 4名选手参赛）。
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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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比赛方式。 登录 “iTEST智能测 评云平台” 写作 。 比赛

期间不允许携带并使用电子设备， 不允许查阅其他资料。

2. 比赛题目。 赛题由大赛组委会拟定，在赛前严格保密，

比赛当场公布。 江苏赛区写作比赛的赛题分为看文字信息写

作和看图表信息写作两部分，比赛时长共120分钟 。

3. 比赛时间。 写作比赛将于2025年11月8日 (周六) 在

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(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大学城龙眠大道

180号) 举行。 请参赛选手于2025年11月7日 (周六) 20点前

报到，报到地点：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(江宁校区) 。

4.报名方式。 请于2025年10月24日 (周五) 18:00前以学

校为单位，将写作比赛参赛信息表 (详见附件2) 以电子邮

件的形式发送到江苏赛区秘书处电子邮箱，邮件主题为“学

校名字+写作比赛参赛 回执 ” 。

四、 演讲比赛安排

1. 比赛 方式。 演 讲 比赛有“线下赛场”和“网 络赛场”

两种形式，符合参赛资格的选手可根据全国 大赛章程 (详见

附件1) 同时参加“线下赛场” 和”线上赛场” 的比赛。 “线

下赛场” 即江苏赛区省赛， 分为复赛和决赛两个阶段。 “网

络赛场 ”没有省级比赛，分 为全国复赛、 决赛两个 阶段。 “

网络赛场” 复赛成绩排名前3位的我省选手，可以直接晋级

江苏赛区决赛。

2. 比赛题目。 江苏赛区复赛赛题为“Future Industry,

Future Me” ,赛题视频请参赛学校自行登录网页查看 ( ht

tps://vep.fltrp.com/contents/11964844588797952/3703
71035704463360) 。 省级决赛赛题由大赛组委会拟定，在赛

前严 格 保 密，决赛 时由晋 级选手通过抽签决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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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评分标

3. 比赛时问。 江苏赛区演讲比赛将于2025年11月8日 (

周六) -9日 (周日) 在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(江苏省南京

市江宁大学城龙眠大道180号) 举行。 请参赛学校于2025年

11月7日 (周五) 20点前报 到，报到地点： 江苏经贸职业技

术学院 (江宁校区) 。

4. 报名方式。 请于2025年10月24日 (周五) 18:00前以

学校为单位，将演讲比赛参赛信息表 (详见附件3) 及参赛

选手复赛阶段的演讲内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江苏赛

区秘书处电子邮箱， 邮件主题为“学校名字+演讲比赛参赛

回执” 。 复赛阶段的演讲内容以DOCX格式提交， 字体要求为

Arial,四号大小，1.5倍行距，首页左上角用中文五号字注

明选手姓名及学校。

准

江苏赛区比赛秉持公平、 公正原则，赛前召开评委会，

参考全国总决赛评审维度， 讨论并确定江苏赛区评分标准。

六、 奖项设置

1. 江苏赛区比赛设特等奖、 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 。

其中写作比赛和演讲比赛的特等奖为3名，一等奖、 二等奖

和三等奖的获奖数量分别根据实际参赛人数的10%、 25%、 45%

设置。 特等奖获奖选手将晋级全国总决赛。

2. 江苏赛区的每位参赛选手限定1位指导老师，1位指导

老师可以指导多位选手，报名之后不得更换。 获奖选手的指

导教师将获得相应的指导教师奖项 。

七、 其它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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